
附件2
2026年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新生报名

注意事项

一、新生现场资格审查需提供资料
（一）普宁市第一幼儿园、普宁市第二幼儿园、普宁市妇联幼儿园、流沙西街道中心幼儿园、流沙东街道唐商幼儿园、云落镇星河第一幼儿园新生
1．申请人及其父母的户口本、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申请人的出生证；

3．政策照顾生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申请报读流沙东街道唐商幼儿园、云落镇星河第一幼儿园的业主子女，除需提供以上第1、第2项材料外，还需提供监护人住宅产权有效证明材料。

（二）流沙第一至第六小学、普宁市斗文学校、陈宝文学校一年级新生及普宁市斗文学校二至六年级转学学生
1．服务区域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申请人及其父母的户口本、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的出生证。

2．统筹入学的适龄儿童（非服务区域范围内）

（1）申请人及其父母任一方的户口本、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在公安部门登记备案有效期内的居住证、连续六个月缴纳普宁市的社保证明；

（2）申请人的出生证、申请人及父母同一户籍的原籍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其法定监护关系的有效证明；

（3）申请人在服务范围内居住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房屋产权证明、公证书、购房合同，缴款发票、房屋租赁合同、水电气缴费清单（其中一项）等，若已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可提供登录粤省事进行不动产登记截图；

（4）申请人其父母在申请学校服务区域范围内工作（含经商、务工），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或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

（5）2019年8月31日前及此日出生的申请入学的适龄儿童，由监护人填写《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延缓入学核查情况证明》（见附件），交由申请学校通过《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全国查询功能核实是否已入学情况，方可进行现场资格审核。

（6）普宁市斗文学校二至六年级转学学生须提供申请人及其父母的户口本、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学籍卡（毕业学校或原就读学校盖章、毕业学校或原就读学校分管学籍领导审核签字）。
现场资格审核时，需提供以上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普宁市第二中学、普师高级中学、普宁市第三中学、普宁市城东中学初中部新生

1．申请人及其父母的户口本、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申请人的出生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毕业学校打印并盖章的学生全国学籍卡，原学校分管领导审核签字。

3．提供符合优待条件的证明材料。

二、报名时注意事项
1．网上报名时需如实填写有关项目，资格审核提供的证明材料务必真实。若报名时限内未提供或补足证明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报名资格；凡未按规定时间注册的，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入学资格，经查实将取消入学资格。

2．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监护人姓名、身份证号必须与电脑派位后现场资格审核时一致。字库中没有的生僻汉字请用同音字并加圆括号表示，例如：“（山）”。

3．报读公办幼儿园、小学的每位申请人只可申报一所幼儿园（小学）；报读初中的可以同时填报三所符合条件的学校。

4．网上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1日8时30分至7月12日17时30分，17:30分后报名系统关闭。网上报名提交前，申请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可登录系统对基本信息和申报就读学校进行修改；提交后，所有信息不能更改。网上报名校核无误提交后，根据系统下发现场验核时间安排（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2时30分至5时30分）带齐相关证件到报读学校现场资格审核，7月12日下午5时30分为现场资格审核截止时间。报名和现场资格审核时间截止后，逾期未提交或没有到报读学校现场资格审核的，视为无效申请，其报名无效。

5．报读教育组属下学校有关事项请咨询学校或教育组，报读教育局直属学校的有关事项可咨询学校或教育局。

6．报名及录取期间，请家长务必保持手机畅通，并及时登录报名系统查看报名及录取状态。如遇信息有误或需要补充材料，请按要求及时修改和补充报名信息，以免影响录取结果。录取结束后，请及时登录系统确认录取信息并按要求完成后续报到手续。
三、新生报名需上传证明材料

     以下上传资料均需原件：
（一）具有普宁市户籍的适龄儿童
申请人及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下同）的户口薄主业（含户别、住址、户主信息的内页）和本人页，父母任一方身份证，出生证明。
（二）非普宁市户籍的适龄儿童

1．其父母任一方在普宁市范围内拥有住宅产权（含经公证处公证的房屋买卖合同、赠与、继承）的非普宁市户籍适龄儿童：申请人及其父母的户口薄首页和本人页，身份证、出生证明，住宅产权证明；

2．其父母任一方在申请学校的入学范围内连续居住并依法连续每月缴纳社会保险费（包括职工社保、灵活就业社保‌）满6个月：申请人及其父母的户口薄首页和本人页，身份证、出生证明，父母任一方社保缴费证明；

3．其父母任一方持有申请学校的入学范围（包括服务区域范围和统筹入学范围，下同）内居住证者：申请人及其父母的户口薄首页和本人页，身份证、居住证，出生证明；

4．其父母任一方是普宁市内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在岗工作人员的非普宁市户籍适龄儿童：申请人及其父母的户口本首页和本人页，出生证明，父母任一方所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证明；

5．其父母任一方在普宁市范围内有相对稳定住所（含经商、租赁、务工）且实际居住的非普宁市户籍适龄儿童：申请人及其父母的户口本首页和本人页，出生证明，租赁、购房合同或其他住所证明资料，水电费缴费单据（其中一项），租赁或其他住所产权人身份证明。

（三）其他证明材料

1．报读初中一年级新生还需提供小学毕业生学籍卡（毕业学校盖章、毕业学校分管学籍领导审核签字）。
2．2019年8月31日前及此日出生的申请入学的适龄儿童，需填写《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延缓入学证明》（见附件）。

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延缓入学证明

             小学：

本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家庭地址：                           ，因                原因延缓入学一年，未曾入读小学，未建立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如有隐瞒自愿放弃申请资格，回原就读学校就读。

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